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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古雪丽
通讯员阿孜古·亚森

近日，轮台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因购房意向金引发的纠纷案。

2025年，轮台县居民塔某与穆
某口头约定，塔某以 22万元的总价
购买穆某位于该县团结小区的一套
房屋。为表达购房诚意并担保交易
顺利进行，塔某于协商当日通过微
信向穆某转账2万元。

随后，塔某在微信中特意给穆
某留言：“你可以让别人看房子，但
你得等我。”然而，两个星期后，塔某
表示不购买该房屋，并要求穆某返
还已支付的2万元，但遭到拒绝。因
多次协商无果，塔某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穆某返还该笔款项。

法庭上，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
在 2万元的法律定性上。塔某主张
其支付的是“押金”或“预付款”，并
非“定金”，理由为：既然房屋买卖交
易不再进行，穆某在未遭受实际损

失的情况下，理应返还该笔款项。
穆某则辩称，该款项虽在沟通中被
称为“押金”，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
担保双方将来订立正式的房屋买卖
合同，具有明确的担保功能。塔某
无正当理由拒绝购房，已构成违约，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笔款项不应
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判断一笔款项
的法律性质，不能仅凭当事人使用
的名称，而应综合考察其支付的目
的、时间节点和金额比例等实质要
素。

本案中，2万元款项于双方达成
口头购房意向的当日支付。塔某在
微信中的“你得等我”明确表达了其
支付目的是为了“锁定”交易机会，
排除穆某将房屋出售给他人的可能
性。这一目的，完全符合“立约定
金”——即为担保主合同订立而设
立的定金的特征。

同时，这笔2万元金额占房屋总
价款的约 9%，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定
金上限（合同总价款的 20%）。因
此，尽管聊天记录中使用了“押金”
一词，但其法律性质应依法认定为

“立约定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七条的规定，给付定金
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塔某的诉
讼请求。

法官提醒
从事房屋买卖等重大资产交易

时，当事人双方应尽量签订规范的
书面合同，将房屋总价、付款方式、
过户时间、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明
确载明，以固定双方权利义务。口
头约定虽然简便，可一旦发生纠纷，
双方对合同内容各执一词，举证极
为困难。

同时，在支付具有担保性质的
款项时，务必在收据、转账备注或书
面合同中明确写明“定金”二字。如
果写成“押金”“订金”“诚意金”“保
证金”等，其法律性质与后果可能与

“定金”大相径庭。“定金”具有法定
的担保和惩罚性质（定金罚则），而

“押金”“订金”等通常被视为预付
款，合同未履行时应予返还（除非另
有约定违约扣罚条款）。

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蓝月谷人民法庭审结一起运输合同
纠纷案。

2025年 5月的一天，杨某乘坐
由欧某驾驶、某运输公司运营的公
交车前往某城区，由于车内满载，杨
某选择站在公交车“站立禁区”。

15时许，胡某酒后驾驶的小轿
车突然越过道路中心线，逆向行驶，
与对向的公交车发生猛烈碰撞。事
故造成包括杨某在内的9人受伤，杨
某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胡某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欧某及公交车上
乘客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杨某家属将某运
输公司、欧某等告上法庭，主张医疗

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1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
在于客运合同关系中，承运人与乘
客各自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八百二十三条规定，承运人应当
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
责任。本案中，杨某与某运输公司
之间客运合同关系成立，某运输公
司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将乘客安全
送达目的地。乘客在运输途中因交
通事故死亡，某运输公司依法应承
担违约责任。即使事故是第三人胡
某全责所致，某运输公司也需先向
乘客家属赔偿，之后可向胡某追偿。

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
方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
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杨某作为一
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站立
禁区”的警示标识具有认知能力，理
应知晓站立在该区域（通常是车辆
前部、靠近驾驶室或车门处）在车辆
行驶、转弯或急刹时具有更高的危
险性。杨某选择站立于禁站区域，
属于未能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合理注
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综上，法院酌定由某运输公司
对杨某的死亡承担 85%的主要责
任，杨某自身承担 15%的次要责
任。司机欧某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其责任由公司承担。
据1月21日“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

乘客在公交车“站立禁区”遇车祸，承运人担主责

保姆照料的老人意外离世
雇主怒告三方

如今，聘请保姆居家养老成为许多家庭的选
择。若老人在保姆照料期间发生意外甚至离世，
责任该如何划分？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
民法院审理一起家政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1年5月，李甲与家政服务员小丁、A公司
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A公司介绍
小丁为李甲的母亲朱女士提供照护服务，李甲支
付中介费、保险费及小丁工资。合同还明确规
定，小丁与朱女士分房居住。此外，合同上加盖
了“B公司加盟专用”章，显示A公司为B公司的
加盟商。

同年 9月 8日傍晚，小丁前往李甲住处取餐
期间，朱女士不慎摔倒。小丁发现后第一时间联
系了住在附近的李甲亲戚，亲戚查看后确认无须
送医。次日凌晨 4时许，朱女士又在卧室从床上
摔至地面，小丁再次立即联系亲戚，并于当日凌
晨5时左右协同亲戚将朱女士送医治疗。

朱女士住院当天，小丁提出解除合同，李甲
随即另聘护理人员照顾朱女士，同年10月24日，
朱女士在住院期间过世，医院记载死亡原因为重
症肺炎、脓毒性休克。李甲认为母亲的离世与保
姆及家政公司有关，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A公
司、B公司及小丁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李甲认为，A公司作为家政机构，在无中介资
质的情况下签订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同时，该
公司未对小丁进行培训，导致服务不达标；B公司
作为授权方，未履行审核管理义务。小丁未采取
保护措施致老人首次摔倒，后又因应急措施不当
致老人二次摔倒，最终导致老人死亡。

法院经审理查明，A公司虽经营范围含家政
服务，但小丁与A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关于资
质问题，法院认为A公司无中介服务资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相关规定，该规定属
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

关于服务质量，法院指出，李甲在为期3天的
试工期内对小丁表示满意，且未在合同中特别约
定服务人员需具备专业护理资格。因此，李甲关
于小丁不具备上岗能力、缺乏培训的主张，没有
事实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朱女士的死亡原因，现
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两次摔倒直接导致其在一个多
月后死亡。第一次摔倒后，李甲亲戚明确表示无
须送医；第二次摔倒发生在凌晨4时，因合同明确
约定“分房睡”，小丁客观上无法预知并避免老人
半夜坠床。事发后，小丁立即通知李甲亲戚并及
时送医，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

最终，法院认为李甲要求三被告承担赔偿责
任依据不足，判决驳回李甲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生活中，如有家政服务需求，建议雇主选择正

规家政机构，明确用工模式，书面细化服务标准、费
用支付及违约责任等易产生争议的条款，全面了
解机构及人员情况。同时，家政服务人员应积极
了解雇主的具体需求，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强化
安全注意义务。此外，家政服务机构应清晰界定
各方的权利义务，加强人员管理和培训，优化服务
流程，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提升整体服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 据1月22日《工人日报》

近日，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3年 6月 13日，戴某驾车出
行时，与隋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
撞，造成两车受损、隋某受伤的后
果。后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戴某
负事故主要责任。

隋某因此住院治疗117天，共花
费7万余元，其中戴某支付1.8万元。

另据伤情鉴定意见，此次事故
未对隋某构成伤残等级，但其损坏
的5颗牙齿需配置固定义齿。

后因双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
一致，隋某将戴某及其为车辆投保
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
医药费、误工费及5颗牙齿终生配置
固定义齿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17.7
万余元。

隋某认为，因 5颗牙齿损坏，致

口腔功能明显丧失，其为恢复该功
能而配置必要固定义齿费用，应属
于残疾辅助器具费范畴。其 34岁，
按当地人均寿命 75岁计算，其主张
40年义齿更换费是合理的，且系将
来必然要发生的费用。

戴某辩称，义齿修复保护应以
一次为限，其他待实际发生后再另
诉。保险公司认为牙齿修复费用属
于医疗费用范畴，应在医疗费用赔
偿限额1.8万元内理赔。

法院经审理认为，戴某在保险
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
期内，故对于隋某合理损失，应先由
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
任，超出限额的再由戴某按照责任
比例赔偿。

在责任划分方面，戴某虽主张
其承担70%责任，但依据《黑龙江省
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相关规定，即在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且机动
车负主要责任的情形下，机动车方
应承担 80%的赔偿责任，故戴某应
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对于隋某主张未来40年配置固
定义齿费，法院认为，牙齿损伤具有
不可逆性，配置固定义齿是为了弥
补口腔功能缺陷，其性质属于“残疾
辅助器具费”，应纳入交强险伤残赔
偿限额范围。鉴于牙齿修复器具必
然存在使用损耗，需定期更换，为减
少当事人诉累，故对隋某该项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

经计算，隋某各项损失共计为
17.23万余元。根据法律规定，先由
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9.96万
余元；超出部分，由戴某承担80%的
赔偿责任，扣除事故后已垫付的 1.8
万余元医药费，戴某还需赔偿4.02万
余元。 据1月21日中国法院网

“押金”“定金”一字之差损失万元
多学一“典”

男子被撞坏5颗牙 一次性索赔40年修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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